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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位多元產權與虛坪改革之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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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 客座講座教授 

 

內政部在114年9月25日部務會報中，安排「國土管理署」及「地政司」報告

「虛坪改革」研議情形。據內政部表示：「虛坪改革」，包括：「檢討容積計算」、

「停車空間分配」及因應高齡化社會的「電梯增列為免計容積項目」三大重點，

並增訂「管委會設置面積」的合理標準及上下限，俾利引導公設合理規劃及設計，

滿足社區運作的基本需求，並避免不實用的公設出現！ 

值得省思的，乃在內政部所稱「虛坪」改革之政策目的，雖名為「引導公設

合理規劃及設計」，卻似旨在降低「公設比」期能提高實際可居住之使用空間；

且擬將「停車位產權」專有化！惟，何謂「虛坪」？虛坪如何定義？地下層停車

位之「車道」、「坡道」與「機械升降機」，如何認定與區分(汽車道與機車道)？

如何判斷其「實際使用性質與目的」？如何確認其有無正確性與合理性？均值「產

官學界」併同討論或先經學者研究計畫與報告才是！尤以，「虛坪與公設比」有

無不當連結？有無誤導「公設比」為「虛坪」之肇因，更欠缺正當性！再查，前

述虛坪改革之政策核心：「管委會空間限縮」與「停車位產權」調整為「專有部

分」兩大部分。個人基於登記實務面認為宜在政策變革前，先行召開各專業公會

與學者專家研討會，期能釐清或瞭解停車位產權登記之沿革與因果關係及架構，

始能避免或減少可能存在「非驢非馬」之改革疑慮。是有撰寫本文剖析「停車位

產權」登記與「虛坪改革」之建言，期盼政策確定前，多加考量或評估其利害關

係。 

 

壹、停車位產權與登記 

政府近十多年來同步推動都更或危老重建政策不彰之際，地下層「汽車

停車位」之所有權與使用權價值「多寡」或「分配權利價值」不公或不合理

之問題，可能會在本次虛坪改革推上檯面後產生爭議1，尤以「實價登錄」自

民國(下同)101年8月施行2至今，房地產交易契約中，因大公登記「內含」車

公(車位(車格)、車道與必要空間)，且車位又與房地產「分別標價」出售，

此時即可能隱藏「停車位面積(計入大公)」一屋兩賣之問題，此乃本文擬突

顯停車位產權登記複雜之本質，應為有司及業界在虛坪改革前，有所重視之

處！ 

停車位產權，乃停車位「所有權登記」之簡稱，係屬建物產權(所有權)

登記之一環，其在登記實務上，包括：「汽車位」與「機車位」兩種不同之

 
1
 都更實施權利變換，依法係由估價師評估權利價值；此在推估更新前土地權利價值時，即可能發生「建

物所有權與土地使用權」負擔及基地持分不足應否調整之及如何調整的問題！ 
2
 實價登錄 1.0 版(舊制)自 101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2.0版(新制)自 109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再於 110 年

7 月 1 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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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方式；依現行法制，「機車位」尚不能「編號」且係併入「大公」登記，

而由區分所有建物(公寓、大廈或華廈)「管理委員會」依「規約」管理；「汽

車位」則因不同時期與不同個案，存在「專有部分」(有權狀)或「共有部分」

(無權狀之單獨「車公」建號)與「共有部分」之「大公、車公」合併成一個

「大公」建號之三種登記態樣，可能存在變革前後之扞格！ 

「建物產權」多以「房產」簡稱，亦為「房地產」交易之統稱；實務及

交易習慣上，「房價」亦為「房地產交易總價」之代名詞，且為房地產交易

價格計價之基準。也因此不動產(買賣)交易，無形中買賣雙方(消費者與開發

商)均存在漠視建物之「基地應有持分」比率(或面積)，等同「買房屋送土地」

之不正常交易態樣；是以，買賣停車位(標的)時，更存在區分所有建物之「基

地應有持分」「有無不一致」與「有無持分不足」之潛在問題。 

再查，全臺灣至114年10月底房屋戶數約為940.1萬戶，而「小汽車」數

量亦達約844.3萬輛，若再包括「機車數量」，更達2282.9萬輛，幾乎形成「一

戶一車位」與「車比人多」之居住現象；此難謂不是本次虛坪改革，在政策

面重視車位產權變革之原因所在。惟，值得反思的更在，現行汽車停車位買

賣，係以「車位個數」計價出售，再依其樓層位置之不同與車位大小，區別

其「車位售價」，鮮有消費者關心買入車位之「建物」所有權(登記)面積。

此在大樓「停車位」(建物)產權，非以「車公」單獨登記；而將車公產權併

入大公產權「合併登記」成同一個建號者(即「車公與大公」合併登記成共有

持分3)，現實面即形成產權之「使用權」與「真實使用」之車位產權4不符，

亦難謂不屬「大公產權」隱藏「車道或其他不必要空間」之問題所在。 

 

貳、建物公共設施登記 

經查，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下稱公寓條例)於84年立法前之土地登記規則

規範：「建物產權面積」，區分為「主建物與附屬建物」及「共同使用部分」

(公共設施)兩大部分。至84年6月公寓條例立法後，始定義前者(主建物與附

屬建物)為「專有部分」、後者(共同使用部分、公共設施)為「共用部分」，

再至民法物權編98年1月修正，統稱後者(共用部分)為「共有部分」。 

前述「主建物、附屬建物」及「公共設施」，依原土地登記規則規定，

登記簿設有「標示部、所有權部與他項權利部」三大部。亦即，在69年土地

登記規則修正前，「區分所有建物」之「主建物、附屬建物」及「公共設施」

登記，均得核發「所有權狀」。此也導致「有權狀」登記之公共設施，在70

年代發生未與「主建物、附屬建物」併同出售之爭議。是以，內政部乃再修

正土地登記規則第72條(現行規定，已修正為第81條)，規範「共同使用部分」

登記簿，僅建立「標示部及加附區分所有建物共有部分附表」，不另發給所

有權狀，即旨在杜絕「共有部分」(公設產權)單獨出售於區分所有權人以外

之人，所造成之公寓大廈內部矛盾。 

一、共有部分登記 

 
3
 整棟大樓全體住戶所共同使用，再另為「約定專用」。 
4
 包括：車道、車格或必要空間(如：防空避難室之部分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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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部分登記，通稱「公共設施」登記，參照69年3月1日施行之土

地登記規則第72條，係以「共同使用部分」稱之。惟因公寓條例之施行

及民法物權編之修正，是有坊間相關文件夾雜前述「共同使用部分、共

用部分或共有部分」三種公共設施之用詞。且「公共設施」登記，又依

其「設置目的及使用性質5」之約定情形，再區分為「大公、小公、車公」

等三種以上形式6。簡言之，此在公寓條例施行前，公共設施產權即存在

「有權狀」與「無權狀」兩種模式。 

(一)公共設施之分配： 

公共設施之分配方式，除汽車位之「車公」多以總車位數平均

分配7，並由起造人書立「分配協議書」(起造人數人)或「分配切結

書」(起造人一人)，自行協議並載明其分配與登記方式外；其「公

共設施」(大公)面積與比率分配，多以「主建物之比」為之；直至

84年公寓條例施行後始有「專有部分之比」(即主建物＋附屬建物)

替代之趨勢，再至98年民法第799條第4項修正後，更明定以「專有

部分」之比為主，但「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為除外之規範。易

言之，「共有部分分配」，以「專有部分」之比為原則，但仍得以

「其他方式」為自由之分配；所稱「另有約定」之約定方式或計算，

有無必要在「預售契約書、規約與起造人分配協議(切結)書」明定，

卻毫無規範！ 

(二)公共設施範圍與停車位登記： 

公共設施範圍，包括：公用設備(如：地下層之台電受電室、電

信機房、機械室、水箱)與公用空間(如：通道、走道、車道、門廳、

樓電梯間及停車空間與防空避難空間等)。惟，在69年期間之公共設

施登記方式
8
，卻未包括「停車位產權」。究其原因乃在「停車位產

權登記」，在當時仍由起造人以「切結或協議」方式認定為「共同

使用性質」或「非屬共同使用性質」。加以，早期停車位產權並不

一定易於出售，是有使用執照房屋戶數，遠多於地下層車位數之規

劃設計；現實面，建商為有效早日出售「停車位」，多以切結為「非

屬共同使用性質」，視同「區分所有建物」方式，而得申請「單獨

編列建號」登記(有權狀)為自由出售之常態。 

(三)公共設施與基地持分比率： 

按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共有部分」及「基地」應有部分權利，

係維持區分建築物產權登記完整性所存在之要件，所有權人理應具

備一定合理比率之持分。惟，各區分所有權人應有部分比率為若干，

 
5
 土地登記規則第 81 條第 1 項規定參照。 
6
 新北市汐止區某 2,000 多戶 18 棟樓層大社區(同一使用執照)，即登記成「社公、區公、棟公、大公、

小公及車公」等 10 多種共有部分(公共設施)建號登記。 
7
 登記實務上，因地下層可能分層且參雜「平面車位」與「機械車位」之共同登記，亦有以車位(車格)

面積大小比率「訂出比重」登記成「共有」方式(如：「車位數」分之 1 或平面車位 2/100、機械車位

1/100 等方式)。 
8
 按 69 年土地登記規則第 73 條，經修正先改為第 76 條，再改為第 82 條，最終於 98 年 7 月 6 日修正時

刪除。 



4 

民法第799條第4項卻僅有「原則性」規範(專有部分面積與專有部分

總面積之比率為原則)，究其原因乃在： 

1.考量建築物型態、構造不一，隨著建築科技之發展，更日趨多樣

化，故應有部分之比率難求一致，爰許當事人得按區分所有建築

物之專有部分、共有部分之位置、面積、設置目的、使用性質或

其他情事，為公平合理之自行約定，但應具有「客觀明確」之「計

算方式」，不得恣意為之。 

2.明言之，問題就出在當事人之約定(或起造人之切結)是否「公平

合理」，及其計算(分配比率)方法是否「客觀明確」，且因涉及

細節性、技術性事項，內政部乃另於「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範

本」及「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中規範，

應將區分所有人就區分所有建築物「共有部分」及「基地應有部

分」之「比率」及「計算方式」明列，俾利保護消費者。 

二、停車位登記之交易現況 

現行臺灣地區之房地產買賣(簡稱房屋買賣)，在法制上明顯區分為

「房產」與「地產」兩大部分，是有「持有稅」(房屋稅與地價稅)與「交

易稅」(契稅與土地增值稅)之分離課稅。惟，在房地產買賣時，多以建

坪計價(即每建坪售價50萬，30坪建物之售價，即為1,500萬)，形成「買

房屋送土地」之交易表象；而停車位交易時，消費者更只關心車位價錢

及車位大小或車位之(地下)樓層與位置，鮮有注意車位(面積)坪數與登

記方式(車公或大公)之不同或差異。 

另查，停車位與建物權利均屬買賣標的，其在現行登記實務上，尚

可區分為「所有權9買賣」與「使用權10買賣」。尤以，停車位買賣在交

易習慣上，多以「位置」(單獨個數)計價；實務上，「停車位產權」除

其「車公」單獨登記為車位所有人共有共用(再約定專用)外，停車位坪

數，亦可能內含在房產「買賣建坪」之大公(總面積)內。形成「停車位」

產權之登記坪數(面積)縮水與虛坪灌入「大公」產權之非正常登記態樣。 

前述原因之形成，難謂不是「消費者」購買停車位時，不重視「車

位產權面積」所導致。此在交易過程中，兩大專業人士(不動產房仲經紀

業者及地政士)，亦似難辭其咎。茲列表比較公共設施與停車位產權登記

之變革如下： 

 
9
 車位所有權之買賣，區分為：有權利書狀(專有部分登記)之車位產權買賣，與「車公」(無權利書狀)

登記建號之權利買賣或車位併入大公登記成共有持分(無權利書狀)之買賣。 
10
 如：法定空地車位(不一定為約定專用權)之買賣，或未登記地下層建物之停車位(使用權)買賣及地下

樓層停車位數超賣時，使用空間與位置之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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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停車位產權之複雜性 

綜觀前述停車位產權登記與買賣態樣，即已示明「停車位買賣」實務上

區分：「有、無」建物權狀(兩種)登記(即「有單獨車位權狀」之專有部分與

「無單獨車位權狀」之共有部分產權)；及「有、無」內含基地應有持分與基

地持分是否「足與不足」等問題11；倘若加上「有、無」車位編號登記？「有、

無」約定專用？規約有無載明「分管」範圍？有無「分管協議12」等等，均已

構成停車位產權多元且複雜之現象；另再加上「超賣車位數」或發生「有所

有權、無使用權」、「有使用權、無所有權」，甚或「一樓室內」規劃為法

定停車位時，在在突顯都會地區(大樓或社區)車位買賣潛藏著交易風險之莫

大爭議與問題，難謂不是本次虛坪改革所必須考量之所在！ 

一、停車位產權登記多元化之沿革 

停車位產權登記，區分為70年代以前「有權狀登記」(視同區分所有

建物，即專有部分)，與70年代以後至80年9月18日以前之原則「不核發

權狀」，但得切結為「有權狀登記」或「無權狀登記」(即共有部分)之

形式，與80年9月18日以後「法定停車空間」，必須以共用部分(公共設

施)登記、但「增設、獎勵車位」仍得例外而有權狀登記，再至85年9月7

日於共用部分登載「車位編號」登記，與107年8月31日以後，法定停車

空間，不得分配基地持分等「八大」不同階段時期之多元登記態樣。 

二、停車位不同年代產權登記之態樣 

茲就「停車位產權(所有權)登記，依土地登記規則、公寓條例及民

法」之不同時期規定，分別針對其不同登記方式，論述不同時期之八種

停車位登記方式如下： 

(一)公共設施之有權狀登記： 

參照69年3月1日土地登記規則第72條規定及71年10月內政部明

確函釋「限制」公共設施登記前，均得另編建號，而為「所有權(狀)」

 
11
 停車位產權交易內含基地持分時，基地持分之分配在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申辦時，多被規劃為「一

萬分之一」或「十萬分之一」，此與合理性或正當性有所違悖！ 
12
 按 60 或 70 年代，因法無明文，實務上，可區分為區分所有權人(即住戶)相互間之約定專用或分別管

理協議，亦或僅由建商出具車位使用權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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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此乃「公共設施」有權狀登記之最早期登記，只是原先稱為

「共同使用部分」，至84年6月公寓條例公布後，改稱為「共用部分」，

再至98年1月民法物權編修正後，稱為「共有部分」。亦即，通稱之

「共同使用部分」與「共用部分」及「共有部分」，均屬「公共設

施」之性質。 

(二)71年10月以後公共設施之不核發權狀： 

「公共設施」產權，在71年10月20日經內政部函釋，並參照舊

(69年3月1日施行)土地登記規則第72條規定：共同使用部分之登

記，僅建立「標示部」(無所有權部及他項權利部)，確認為免發權

利書狀。經查其立法意旨，乃因當時登記簿尚未步入電子化(手抄方

式)，無從「有效且一致性」之管理建物所有權移轉，常會發生「公

共設施」與「主建物、附屬建物」分離出售之窘境，如：屋主在出

售主建物時，公共設施卻未併同移轉，形成無意間大樓社區內部管

理之矛盾與爭端。亦即，公共設施登記不再繕狀之目的，旨在防杜

「主建物、附屬建物與公共設施」之所有權分離出售。 

(三)70年代法定停車位，「有權狀、無權狀」併行登記： 

停車位產權，參照前述69年土地登記規則規範，難謂不是「共

同使用部分」(即公共設施)，而應以「無權狀」登記為原則。易言

之，當時地下層多以「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之「共有共用」

型態規劃設計。是以，地下層之設計規劃，除停車位外，尚有「台

電受電室、機房、儲水池」等公用設備及防空避難空間在內。只是，

停車位之規劃設計，在早期(70年代)多與房屋買賣需求不一，即使

「車位數」低於「地上建物戶數」，但在買賣交易上，買屋同時買

入停車位仍存在一定難度，導致建商以共同使用性質(公共設施、無

權狀)登記外，尚得切結為「非屬共同使用性質」，而得以「有權狀」

登記，再將車位出售於「區分所有權人以外之『其他人』」。此時，

建商即得在使用執照申領後，切結為「非屬共同使用性質」而以獨

立出入(地下室各層之區隔與獨立使用)性質，視同單獨使用(專有部

分)之建物，再向戶政機關申領「防空避難所在地址證明書13」，即

得另編建號單獨登記，取得建物「所有權(狀)」。 

(四)80年代以後「法定停車位」落實為「無權狀」性質： 

70年代之地下層停車位，在例外得所有權(狀)登記後，導致華

廈(六、七層樓有電梯建物)及大樓(十層樓以上建物)與部分公寓之

停車位產權均得自由「外賣」，且車主不一定居住在同一棟大樓內，

多少產生住戶相互間之爭執。此也導致公寓大廈住戶相互間，常因

車位使用管理與進出大樓門廳需否「管理」或「管制」因而糾葛不

斷。是以，迫使內政部在80年9月18日函釋：新申領建造執照之建物，

其「法定防空避難設備或法定停車空間」，「應」以「共同使用方

式」(即公共設施)登記，並「免發權利書狀」，其登記僅建立「標

 
13
 同現行土地登記規則第 79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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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部」與加附區分所有建物「共有部分附表」，作為杜絕前述「外

賣之亂象」，此乃開始步入「法定停車位」必需登記成「共有部分」

且催生「公寓條例」立法(84年6月)之階段。 

(五)法定停車位以外之停車位產權，仍得「例外而有權狀」： 

前述地下層停車位產權之紛爭與亂象，在80年9月18日後，雖已

強制將「法定停車空間」、「法定防空避難空間」(即法定停車位)，

以「共同使用部分」登記(公共設施)，且不得再繕發權狀。但依「列

舉其一，排除其他原則」，使用執照上，建物以「自行增設停車位」

與「獎勵增設停車位」(102年以後已停止設置)規劃者，若能符合使

用執照竣工平面圖載明為「專有部分」，並具「獨立出入」使用性

質，仍「非不得」參照現行土地登記規則第79條第2項規定，即使「使

用執照」竣工平面圖未標示「專有部分者」，仍得另行檢附區分所

有權人依法「約定為專有部分」之文件(如：起造人分配協議書)，

申領「防空避難室所在地址證明書」後14，再為另編建號單獨登記(核

發權利書狀)，而仍得自由外賣。 

(六)停車位編號登記： 

行政院研考會曾於83年11月函送「行政革新服務團建議執行事

項研商會議紀錄」於內政部，經由內政部會商有關機關後，於85年9

月7日規範車位編號登記之方式，其目的旨在以「編號登記」，作為

汽車停車位欠缺形式或實質「約定專用」行為之規範： 

1.在區分所有建物共同使用部分標示部備考欄加註「停車位共計○

位」，並另於現行區分所有建物共同使用部分附表增列「車位編

號」欄。 

2.停車空間，合意由有停車位之區分所有權人所共有者，則於上開

附表「車位編號」欄登載車位編號。 

(七)地下層停車位之產權，應包括：車位(車格)、車道與必要空間15： 

按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令補充規定，在100年6月15日發布

全文28點，依其第12點第2項之共有部分登記項目(四)，係屬法定停

車空間內含「車道及其必要空間」。另在109年4月9日再修正發布

「「五」停車空間(含車道及必要空間)」時，更明示其項目為：防

空避難設備(室)兼停車空間、自行增設停車空間(限屬共有部分

者)、車道、停車空間(場)、裝卸位、機車停車空間、垃圾車暫停區

及其他使用性質相同之項目。 

(八)法定停車位不應分配基地持分： 

法定停車位，自80年以後，以「共同使用性質」登記為常態，

也因此形成「停車位產權」與「主建物、附屬建物」之一體化及不

可分離性質。惟，部分開發商(建商)為規避「房屋『財產交易』所

得稅
16
」，刻意規劃將停車位買賣價格在契約中，分離並明載為「房

 
14
 「法定停車位」需與「自行增設停車位」為不同樓層或隔離且具備獨立出入空間者，始得申辦。 

15
 參照「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 12 點第 2 項「共有部分之分類及項目」之附表規範。 

16
 參照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6 款規定：個人及營利事業出售土地，免納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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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與「地價」兩大金額17，已如前述！類此不合理情事，直至107

年8月30日經法務部函釋
18
：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停車位，依其性質尚

有「法定」停車位、「自行增設」停車位及「獎勵增設」停車位之

分，其使用權之取得，亦因之有所差異。有以取得區分所有建築物

「專有部分之應有部分」方式者；亦有於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共有部

分約定取得「專用權」者。倘係於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共有部分約定

取得專用權者，由於「專用權人」並未額外取得區分所有建築物之

專有部分，自「無從」就該約定專用部分，主張依民法第799條第4

項規定分配基地之應有部分(權利範圍)。 

 

肆、停車位產權變革之原因與盲點 

按內政部本次停車位產權(專有部分)變革，係擬將現行公寓條例所規範

之「法定停車空間與防空避難空間」，原屬「共有共用」(共有部分)的公共

設施性質予以改變；其立論基礎，係依國際趨勢所為，政策上認為現行實務

上停車空間已為個人專屬使用，非不具使用上之獨立性且為交易標的；因而

擬將「停車位」及「車道使用空間」調整為「專有部分」(可核發權狀)，明

確其歸屬且貼近實際需求，並與機電、梯廳等居住公設明顯區別，讓購屋負

擔項目更透明，也不會影響居住維生、逃生及安全，並同步為保障住戶權益

提出相關配套措施，如：法定停車位優先滿足社區基本停車需求，對於已興

建中建案及都市更新計畫報核個案，亦明列過渡條款、緩衝宣導期及正式施

行日期，祈能降低制度改變所造成的影響。 

惟，前述變革之論點，似未論及「停車位產權」沿革與不同時期、不同

法令階段之不同登記與切結方式；且未探討土地登記規則第81條第1項所稱之

「設置目的及使用性質」約定(分配比率)情形，包括：停車位產權登記、買

賣與銷售方式及規劃配置等「所有權與使用權」之「專用或共用」問題，可

能另會造成變革後更繁雜之登記實務，特此臚列停車位產權登記已知問題與

盲點及現行買賣交易或都更重建實施時，可能面對之爭議，作為政策變革之

參考： 

一、大小停車位不同價格，卻同建物面積與持分比率是否合理？ 

二、「法定停車位」已分配基地(固定)持分者，在都更實施時，其「停車位」

之土地權利價值(或使用權)評估，需否修正或調整？ 

三、有權狀之大小停車位基地持分，即使在不同地下樓層，卻為相同之基地

持分比率或面積，其土地權利價值之等值評估，是否視為合理？ 

四、有權狀停車位之基地持分，僅登記為1/1萬或1/10萬，如何合理推估其重

建(都更)前土地權利價值？ 

五、重建(都更)後新建物之地下層停車位(坪數)＋車道＋必要空間面積，部

分「權利變換計畫書」內容，誤以停車位面積(如2.5米×6米=15平方米≒

 
17
 如停車位價格為 100 萬元時，分離基地價為 80 萬元、房價為 20 萬元；即得僅以 20 萬元(售價)作為「房

屋財產交易所得」之課徵基準。 
18
 法務部 107/08/30 法律字第 10703512720 號函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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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坪)之1.8倍19(以上)分配，有無疏失？ 

六、有編號登記停車位，已具約定專用權性質，其市場價格會否比無約定專

用者較高？ 

七、未編號登記之停車位，若無「車主相互間之分管協議」或經「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同意其專用權者，價格應否降低？ 

八、停車位在坡道下方，其車位價格應否有所落差？ 

九、停車位(車公)持分(比率面積)偏小(如：車公面積僅為5坪)，是否突顯該

區分所有建物(大樓)之大公虛坪較多？ 

十、預售屋買入停車位近電梯者會否價高？應否注意旁邊樑柱之空間與大

小，應注意會否影響停車位之進出與上下車之便捷？ 

十一、有權狀停車位之區分所有權人，仍具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投票

權(全部車位僅有一戶一權之權重)，卻有大建物面積之權重比率，其在

計算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權利比率時，是否應同步變革？ 

十二、有權狀停車位，已屬專有部分，其管理權應歸停車位之所有人專有專

用與專管20，是否與管委會管理(除非規約明定或區分)無關？ 

十三、無權狀停車位，屬共有共用性質，卻併入大公登記者，即使有所「約

定專用」，其權利持分登記過多或偏少之問題，可否同步變革與解決？ 

十四、「無障礙停車位」，參照內政部見解21，認為尚與「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位有別；係屬起造人依法設置之法定停車位，尚無銷售(或登記為大

公之共有共用與約定專用)之限制；此時，若以車公登記(共有專用)並出

售於區分所有權人之任一戶時，是否合理？ 

 

伍、實坪與虛坪(公設坪、車位坪)之差異 

建物產權，即建物所有權之權利，包括：使用權、收益權、處分權、管

理權、擔保權、排他權。本次「虛坪改革」所稱之「實坪」或「虛坪」，則

專指「使用權」關係，另參照公寓條例規範，尚可區分為「專用權與共用權」；

觀其性質，可再區分為「實用與不實用」(包括：能用或不能用)之專用使用

權或共用使用權，方屬允適。此在房價居高不下之際，建物產權登記之是否

存在虛假不實坪數，更值關切；因為建物產權面積直接影響不動產交易雙方

之價格與各自「利益與利害」，難謂不屬本次虛坪政策變革時，應先行釐清

之事項： 

一、實坪 

實坪，實際且實用(實際使用)之「建坪面積」。反面言之，即指建

物產權登記「非屬虛坪」之實際使用建物面積。實務上多指：室內面積(客

廳、卧室、廚房、衛浴設施等)與「陽台(室外)」面積，法制上，尚可包

 
19
 內政部(104)台內地字第 1041309318 號函參照，僅為行政機關針對「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有關停

車位總面積之查核參考之用。 
20
 以車公或大公(即共有部分)登記之停車位(共有共用之約定專用)與專有部分(專有專用之分管)登記之

停車位，其車格內發生油漬清理時，可能發生責任歸屬於管委會(車公或大公)或車主本人(專有部分)

之爭議。 
21
 內政部(110)內授營建管字第 1100811552 號函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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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房屋四面牆壁之面積22，是否宜同步變革？ 

二、虛坪 

虛坪，指住戶實際可居住使用空間以外之面積，實務面與交易習慣，

尚非指「露台」或「門廳、梯間」等公共設施；應指「虛假」或「灌水」

且「不實在」、「不實用」、「不能用」或「非自己可用」之建物坪數(面

積)。廣義上，是否包括：主建物一樓之「騎樓」(登記為一樓所有，卻

供公眾通行使用)或「沒買地下層車位」之建物所有權人，卻分攤「地下

層車道」面積(如：車道併入大公面積登記)；甚或包括：不實用、不實

在或不能用、不好用之「雨遮、屋簷或一樓平台」等在內。 

本次「虛坪改革」政策上卻劍指且限縮「公設比」、「車位專有化」

與「限制管委會空間」，似有「頭痛醫腳，腳痛醫頭」之問題？實值商

榷！  

三、虛坪之屬性與定性 

綜合言之，「虛坪」尚非屬現行法制所明定。是有，發生登記種類

方式、分配與銷售習慣之不少盲點及問題，拙見認為在虛坪改革之際，

宜先行瞭解不同性質與差異之登記模式後，始宜將虛坪予以定義！ 

(一)主建物之虛坪： 

建物產權面積，包括：「主建物面積、附屬建物面積及公共設

施面積」三大部分。其中，主建物面積之虛坪，可能因不同年代之

登記法令變動存在不同登記方式如下： 

1.舊建物雙拼樓梯－ 

舊式雙拼之公寓樓梯，在「共同使用部分」登記，尚未規範

明確前，多將樓梯間分別登記在兩側主建物之內；狹義論之，實

不宜認屬為「虛坪」。是以，在「都更實施」爭取「室內一坪換

回一坪」時，舊建物之「室內面積」，理應指原建物登記面積「減

除」梯間(雙拼建物梯間之一半)面積後，始為允適。 

2.舊建物騎樓－ 

騎樓，舊稱「停仔腳」，以往因登記法制不健全(騎樓≠騎樓

地)，多將「騎樓」登記在一樓所有權人之主建物內，形同「專有

共用」性質。是以，常會發生部分住戶，誤認為有所有權，即得

由其「專有專用」，因而增設鐵捲門、擺設物品、商品，或自由

專用(停車)等，實務上是否屬虛坪？亦值商榷！ 

(二)附屬建物之虛坪： 

附屬建物，指附屬於主建物四周或旁邊之附屬物，包括：陽台、

平台、雨遮、屋簷、雨庇、栽植槽、花台或露台等。附屬建物，依

不同年代之登記法令變動，區分為不同登記方式。惟，現行「建物

 
22
 參照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73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3 款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56 條第 3 項第 1 款、第

3 款規定，現行建物產權(登記)面積，包括並計算至獨立壁之壁外緣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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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令補充規定」，僅剩「陽台」23，尚可登記為附

屬建物(面積)。 

反面言之，前述所列舉之附屬建物，均在舊建物登記歷史中出

現，且屬可合法登記之範疇。也因此，其已登記者，在現行交易習

慣中均得列入與主建物相同單價之價值(面積計算)；其中二樓以上

「陽台」尚屬實用，但一樓「平台」(現亦稱為「陽台」)，則指一

樓室外之二樓陽台「投影」部分，其是否屬「實坪」亦會有所爭議；

至於已完成登記之舊有「露台、雨遮、屋簷、花台、栽植槽」，即

使依現行法令規定，已不准登記，但成屋交易實務上，仍非屬虛坪。

尤以，前述舊建物「已登記」可綠化之「花台」或未登記且可約定

專用之「露台」，若認列「虛坪」，尚有難臻公平合理之盲點；其

問題應在出售之單價應與露台雷同，為一定比率之減價(如：露台單

價為主建物之1/3、1/4或1/5價格)，始臻合理。 

(三)公共設施之虛坪： 

「公共設施」，在土地登記規則、公寓條例與民法修正之法制(名

稱)上，區分為80年以前之「共同使用部分」，與公寓條例在84年6

月立法後之「共用部分」；至98年1月民法物權編修正後之「共有部

分」三種不同年代之用詞。 

1.公共設施分類－ 

一般公寓大廈之「公共設施」，多區分為「大公」(全部大樓

住戶所共同使用者，包括：地面層門廳、屋頂層之屋頂突出物及

水塔、地下層之變電室、水箱、機車位、垃圾車位等公用設備或

共用設施)；或部分樓層、特定樓層所部分「共同使用者」，如：

通道、走道、小梯廳等之「小公或當層公共」，及地下層供防空

避難兼作停車場使用之「車公」。 

2.公設虛坪之定義－ 

公共設施之使用，仍得區分為「全部共有共用」(大公)或「部

分共有共用」(小公)及約定專用(如：停車格、同樓層之露台)與

約定共用(一樓之騎樓或舊建物雙拼公寓之梯間)等。本次虛坪改

革之「有無虛坪」情事，理應區分其有無「不實用、不常用或根

本不會用」之(面積)坪數，更臻允適。 

本次虛坪改革政策變動之際，仍應注意「公共設施」與「公

用設備」是否已公開透明揭露「公設分類、項目、面積、比率與

計算方式」，不宜全部否認「公共設施」供「運動空間、交誼室、

圖書室、韻律教室、健身房或管委會空間」等居住事實上之需求

 
23
 參照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2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陽台面積未超過該層樓地板面積之 10%

部分；與其梯廳面積之和，未超過該層樓地板面積 15%部分；或無共同使用梯廳之住宅，不能超過樓地

板面積 12.5%或未超過 8 平方公尺部分，均得不計入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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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為非屬「實坪」；易言之，拙見認為：公共設施之「實用或

使用性質」與「事實」相悖離者，始得認屬「虛坪」較為公允；

是以，應否限縮「管委會空間」，也值商榷！ 

四、虛坪問題之所在 

綜合論之，虛坪改革政策上應著重處理地下層「車道、坡道或必要

空間」有無隱藏在「大公」面積內登記，且車位面積偏低(如：9坪以內)

之有無虛灌坪數之情事，始為正當。另言之，虛坪問題之存在，非僅專

注於「公設比」之大小與「管委會空間」之供需，更不宜誤解為「不計

入容積」坪數，即屬虛灌坪數之原因！ 

(一)車公併入大公登記之不該： 

公寓大廈之地下層另有「車公」建號登記者(即區分登記「大公」

與「車公」為二個建號時)，較不容易虛灌坪數。但若將「大公與車

公」合併成一個建號登記者，即可能造成消費者無從察覺「公設坪

數與車公坪數」之差異，當有虛坪存在之空間！ 

(二)消費者「車公面積」檢視之欠缺宣導： 

1.登記實務上，車公面積至少為車格面積之2.2～2.3倍以上(約為9

～12坪以上)24。 

2.現行「成屋」買賣交易，若有涉及「車位」未能另編建號登記「車

公」時(即與大公合併登記)，宜先行扣除「車位分擔之公設坪數」

後計價出售。否則，即有涉及「車位」一屋兩賣25之嫌！ 

3.按區分所有建物之住戶，尚可申領「地下層停車位」之使用執照

竣工平面圖或地政機關之建物測量成果圖，次經比對現場，即得

檢視「車道」或車位(車格)與必要空間，有無虛灌坪數或不合理

登記之情事。 

(三)公設分配可能存在之不合理性： 

1.經查，一樓內含騎樓登記者，有可能在計算公設分配時，未能將

非專用之「騎樓」予以扣除，導致一樓多分攤大公持分之不當情

事？ 

2.按區分所有建物之一樓門廳，應否屬該棟大樓之「大公」或「一

樓以上區分建物之小公」，亦存潛在之爭議！ 

3.另查，法定停車空間自80年9月18日以後，原則上應以共同使用部

分(公設)登記，但可能變形為某二個特定戶之「小小公」登記，

更屬變相
26
之公設登記。 

 
24
 可從車位登記面積(如：車公與大公合併登記面積後，扣除大公之正常(公設)面積)，查明該車位確實

可登記之面積，是否超過 9 坪或 10 坪以上作為判斷。 
25
 按現行停車位在交易實務面，均以「車位」計價，倘若車位所登記之坪數，未從大公坪數扣除時，其

「計價」即有重複之問題。 
26
 假設：30 個汽車停車位登記為「共有部分」(公設)，每車位持分為 1/30，但卻登記於特定戶 1/30；另

將 29/30 登記為另一迷你戶(如：管委會空間 5 坪專有部分)之公設。此時，該 29 個車位，即得以該「管

委會空間 5 坪」(專有部分)建物之 1/29(共有部分)，分別出售予區分所有權人以外之 29 個人。 



13 

4.另外，住商混合大樓建築，會否因不同使用性質而存在不合理公

設分配？(如：一至三樓為一般零售業、四樓為轉換層、五樓以上

為住宅樓層)時，其轉換層之空間面積，應否併入「大公」或僅作

為「四樓以上」住宅之公設面積(部分公共)使用？ 

(四)檢視產權登記是否公允與私約有無明定之依據： 

前述登記方式與登記坪數及公設分配等之問題，法理與實務

面，均應在「規約」、「預售屋買賣契約」、申辦建物第一次登記

之「起造人分配」切結書(或協議書)敘明！否則，即無從認定其是

否屬民法第799條第4項規定之除外(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此乃

現實面虛坪被詬病，且誤認為登記實務有所「脫軌」與「悖離法令」

之癥結所在。 

 

陸、虛坪改革政策草案之盲點 

內政部自「林前部長」在任期間(113年)即提出「降低公設比」與「虚坪

改革」政策，經查本次「虛坪改革方案」更明確指出：旨在「降低公設比」

讓購屋者負擔更透明、使用更實際的坪數；另為接軌國際趨勢，擬將停車位

產權改為「專有部分」登記(獨立產權，無購車位者不需負擔車道公設)；並

調整「容積計算」方式，次將一般電梯納入免計容積項目；此外，也對「管

委會空間」設定面積上限(總容積1%，上限100平方公尺)。其中，以「停車空

間專有化」，係屬改革重點並擬將「法定停車空間」(包含車道)從「共有部

分」改為「專有部分」登記(獨立核發權狀)。俾利「未購買車位」的住戶，

不必再分攤「車道」之公設面積。其「預期效益」旨在借機讓公設比下降約

5%；讓購屋者買到的坪數更為「扎實」，俾讓購屋負擔項目更透明與減少模

糊空間之虛坪存在，以利將市場回歸正常化及配套修法：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與公寓條例等，預計近期會將「虛坪改革方案之草案」送行政院

審查。拙見認為前述「虛坪改革方案」政策盲點如下： 

1.降低公設比(約5%)，未考量建築設計與住戶之需求。 

2.停車空間改為「專有部分」登記，且未區分「汽車位車道」與「機車位車

道」，誤以為未買(汽)車位之住戶不分攤車道(汽車道＋機車道)之公設面

積為正當！ 

3.「管委會空間」設定面積上限(總容積1%，上限100平方公尺)，與減少模糊

空間或虛坪，非有絕對關係！ 

4.調整容積計算方式(較無爭議)。 

5.配套修法：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與公寓條例(理所當然)。 

一、降低公設比 

「公設比」，指區分所有建物之「公共設施」登記面積(共有部分面

積)÷〔專有部分(主建物面積＋附屬建物面積)＋共有部分面積〕之比。

本次政策上提出公設比偏高之問題，係認為「建築管理使用」之「不計

入建築容積面積」有所濫用之情事，且與正規之「公共設施」或「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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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之建築設計或規劃無涉(如：超大之管委會空間或過大之各樓層梯

廳)。 

(一)公設比與虛坪無關： 

經查建築物之規劃與設計，係建築師在法規允許情事下，就各

重建(更新)單元之基地狀況與毗鄰環境之調和及美學與藝術之結

合，其「公設比大小」之規劃基礎，更建構在市場與地主之需求及

法令之規範，尚非與「虛坪」有絕對或直接關連。 

(二)公設比應以住戶之需求為基礎： 

公設比之大小，當與基地之大小、形狀、使用分區與建築物戶

數、屋主、住戶之多寡或需求及建築規劃之實用與否有關，此在「小

套房」可能成為市場主流趨勢下，建物之通道、走道必然不減反增、

公共空間亦會因戶數增加而擴大其比重，此時，若僅以「降低公設

比」為政策，可能增生不必要之困擾！ 

(三)公設比與房價高低不一定有關： 

另言之，降低公設比，可能會造成一樓門廳、各樓層梯廳及通

道、走道空間之壓縮與門面之縮小，甚至突顯一樓門廳應否由一樓

所有權人分攤公設之內部矛盾；加以，公共設施之規劃與設置，理

應與「社區」結合，且應注意到「消防安全」與「防災」之需求，

實務面不宜認為「公設空間」均屬無效之使用或設施，甚或曲解為

「虛坪」與「房價之高低」有關！ 

二、停車位專有化 

停車位「專有化」之變革，可能影響未來建物產權(面積)登記之趨

向不合理或扭曲！易言之，停車位改成專有部分登記之原因，不知為何

與「虛坪或車道併入大公之虛灌坪數」有關！尤其是，汽車停車位之專

有化，到底係指「一車位一(戶)產權或全部車位共有產權」？此時，該

「專有部分」建物之車位有無房屋稅之課徵？其需否分擔基地應有部

分，會否造成基地持分之零散
27
，尤其是「機車(坡)道與汽車(坡)道

28
」

重疊使用時，如何區分？其因「專有部分登記」(汽車位)所課徵之「房

屋稅與地價稅」會否與樓上區分所有建物造成顯不相當？且「車道與必

要空間」又該如何登記與需否分攤基地應有持分，均屬政策面「捨簡求

繁」之現象或矛盾所在！ 

另外，「各地下樓層之平面車道」難謂不是社區居住使用至地下層

公用設備(如：受電室、水箱)之通行路面(包括：住戶至地下層垃圾儲藏

 
27
 按現行都更停車位之規範，除非該「更新單元」坐落在大眾捷運系統(出入口)一定距離以內，否則均

涉及「一戶一車位」之最低車位數規劃要求，此在該停車位產權專有化變革以後，不論其為「一戶一

車位」或「多車位共有產權」，均涉及應分攤基地應有持分，難謂不造成土地登記與建物登記之複雜性

與登記量或權狀核發量之增多負荷？ 
28
 現行機車位屬大公登記之「共有共用性質」；倘若汽車位改為「專有部分」登記(專有專用性質)，其不

同所有人所造成之管理與處分，可能比想像中繁雜，且存在共用車(坡)道或分離車位之不同面積分算

等疑慮！ 



15 

空間、機車停車位等之通行)，此在無償通行時，會否對買車位者有所不

公，也值商榷。 

茲列出「汽車停車位專有部分」登記變更後之新增盲點與迷思如下： 

(一)專有部分登記之車位產權，即使在修法後變成「獨立性質」，卻仍

存在是否登記為「一車位一建號」或「車位共有產權」之問題？ 

(二)專有部分登記之停車位，應否分攤基地應有部分？如何分擔？會否

增加地價稅之負擔？ 

(三)專有部分登記之停車位，應否分攤共有部分(公設)？ 

(四)專有部分登記之停車位，需否負擔房屋稅？其個別開立房屋稅單，

會否增加課稅成本？ 

(五)「停車位之專有部分登記」若非「免徵」地價稅與房屋稅，可能另

會造成稅賦偏高於地上建物之異常情事！ 

(六)除非「專有部分登記之車位」不課徵房屋稅與地價稅，否則買停車

位之住戶，因屬專有部分登記，形同專有專用性質，其會否同意供

專有共用，甚或無償供「未買車位」者通行使用，亦可能增生爭議！ 

(七)專有車位所有人得否出租車位予非住戶？有無涉及租賃所得稅？ 

(八)專有車位所有人之管理，在政策上應否限制其不得出賣於區分所有

權人以外之人，此時與原「車公登記」有何不同？ 

(九)無障礙汽車位、無障礙機車位、自行車位、裝卸車位、充電車位、

垃圾車位、訪客臨停車位，均與車道與坡道之使用，具有「共通與

交互使用」之情事，適合做「專有部分」登記嗎？ 

(十)車道與坡道不同、汽車道又與機車道可能共用「車道與坡道」，其

除不具獨立性質外，如何區分「大公」與「車公」，甚或切割與分

離，均在登記實務上有所堪慮！ 

(十一)汽車位專有部分登記後，若限制其不得外賣於「區分所有權人以

外之人」，其與現行公寓大廈停車位可出租於「區分所有權人以外

之人」，有無矛盾？ 

(十二)汽車位專有部分若可外賣於區分所有權人以外之人，前述「共用、

共通」之「車道」或「設備」，試問：未買汽車位之區分所有權人，

可否向車位所有權人收取適當費用？ 

(十三)汽車位專有部分登記後，會否造成車位價格之上漲，因而影響未

買汽車位者之權益？ 

三、管委會空間之設限 

按管委會之空間擬限縮為一定比率(如：1%)或一定面積(如：上限100

平方公尺)之空間，實有過於簡化之嫌；實務面宜依不同「樓層」與不同

「戶數」或不同「棟別」，而有所區隔與區分其限縮(比率或面積)，方

屬允適。簡言之，管委會空間之問題在「管理」，非「管制」與「限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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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停車位與虛坪改革之建言 

綜合論之，停車位之產權登記，其法令變革所造成之不同登記型態，可

能因不同年代之建築規劃設計及居住品質需求之變化，因而形成多元且複雜

之情事；惟，類此「登記與銷售」態樣之複雜，所導致「所有權」與「使用

權」分離與無從有效「約定專用」與「約定共用」情事，究其問題根源，仍

在「虛坪」如何定義，更屬改革之基礎。 

整體言之，停車位產權會否爭議之問題，出在「有所有權即應有使用權」

與「有使用權亦應有所有權」之依歸；但是使用權，另得區分為「專用權」

與「共用權」之不同使用權性質與權利價值。此參照公寓條例第4條之「房地

一體化」與同條例第58條「法定防空避難空間及法定停車空間」不可分離之

規範及「法不溯及既往」原則，即知本次虛坪改革應面對之問題與爭議，尚

與「汽車停車位」專有化或調降公設比，無一定之連結與關係！ 

茲列出本次虛坪改革之拙見如下： 

一、虛坪之定義 

(一)區分「公共設施」與「公用設備」，如何確屬「實際使用」？與如

何認定其性質？ 

(二)主建物、附屬建物與公共設施，如何認定與虛坪有關？ 

(三)「車道」應區分：不同樓層連貫之「坡道」與相同樓層之「平面車

道」及「汽車道」與「機車道」，其不同之使用範圍或區域，應在

建築執照平面圖上釋明與區隔！ 

(四)「車道」在法制上可否分離(機車道、汽車道)登記？以利區別為「專

有部分」與「共有部分」之不同？ 

(五)一樓陽台(平台)，是否屬虛坪，宜需認定！ 

(六)騎樓若登記為一樓之專有部分(產權面積)時，是否仍屬虛坪？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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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變革之宣導前，宜先有共識！ 

(七)露台之計價出售，按現行都更審議原則及不動產交易現況，多為主

建物之1/2、1/3或1/5計價，難謂認屬虛坪？ 

(八)已登記「雨遮、屋簷、雨庇、栽植槽、花台」之附屬建物(中古成屋)，

應否參照前述露台之計價(比重)？ 

二、限制公設比，非屬允適 

(一)管理與管制有別，倘若擬限制公設比應探求其必要性？ 

(二)限制公設比，會否與「不實用」或「虛灌坪數」之不當有關？ 

(三)杜絕虛坪，會否阻卻或僵化新建物之多元化規劃設計，等同將「管

理變成管制」？ 

(四)公寓大廈之「規約」，應否落實「公用設備」與「公共空間」之不

同使用管理？ 

(五)公寓大廈應否強化與鄰里之連結？或社區之共榮？若屬肯定說，限

制公設面積或公設比應如何做到？且不會妨礙原居住品質？ 

三、停車位虛灌坪數之認定 

(一)不宜化簡為繁之實施停車位專有部分登記之變革！ 

(二)參照現行土地登記規則第81條，所稱「設置目的及使用性質之約定」

仍欠劃分與規範！如：「地面層至B1層或B1至B2層」之坡道與「各

地下樓層」之平面車道，仍生如何區分為「大公」或「車公」之困

擾！ 

(三)同一地下樓層，同時存在(共有部分)公用設備與(專有部分)停車位

與車道時，應得區分其「大公」與「車公」之不同比率分配！ 

(四)限制「車公」與「大公」合併登記(修正土地登記規則第81條)，以

免混淆且不易公示！ 

(五)規範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上應區分「大公」與「車公」範圍！ 

四、管委會空間限制1%與上限100平方公尺，欠缺彈性 

(一)宜區分「住家與商業使用」之不同樓層與不同需要。 

(二)宜顧及「重建後戶數多寡」之不同限制比率與面積之大小區分。 

 

 

 


